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

农办牧〔2023〕21 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无纸化

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畜牧兽医厅(局、委),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,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:

2020 年以来,我部分批组织部分地区开展无纸化出具动物检

疫证明(以下简称“无纸化出证”)试点,取得明显成效。 为进一步

强化动物检疫监督全链条智慧监管,提升工作效能,我部将在全国

范围内加快推进无纸化出证工作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加快推进无纸化出证,畅通产地、途中、目的地等环节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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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检疫监督信息,构建链长面广、高效协同的智慧监管网络;加快

应用信息智能分析、纠错、提醒功能,优化监管方式,强化监管能

力;完善行政许可、备案等事项网上办理机制,提升服务便利化

水平。

二、总体安排

(一)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,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纸化出证

(动物 B 证),各地原则上不再出具纸质动物 B 证。

(二)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,在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

海南等 6 个省份开展无纸化出证(动物 A 证)试点,对 6 个省份间

跨省调运动物实施无纸化出证,试点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出具纸质

动物 A 证。 此前我部同意的吉林、浙江、湖北、贵州等省无纸化出

证(动物 A 证)试点继续开展。

(三)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,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纸化出证

(动物 A 证),各地原则上不再出具纸质动物 A 证。

我部将结合工作实际,调整优化动物产品检疫证明有关规定

要求。 已经启动的动物产品无纸化出证试点继续开展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(一)推行线上申报。 持续提高“掌上办理”覆盖面,提升便民

服务水平。 推行货主、动物种类、用途、启运地、目的地等信息的

“菜单式”管理,提升动物检疫申报信息填写的效率和准确性。 完

善系统自动核校功能,推进动物强制免疫、检疫申报数量关联管

理,对申报检疫数超过强制免疫数的,及时发出预警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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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优化出证管理。 实施官方兽医与动物检疫申报点关联

管理,明确出证权限和范围,建立动物检疫出证工作量智能核查机

制,及时发现出证数量异常情况。 加快推进畜禽运输主体、车辆备

案信息全国互联互通,实现备案信息在动物检疫环节自动查询。

健全信息系统智能纠错功能,对动物检疫证明信息漏填、错填、不

规范填写等情况实现自动提醒。

(三)加强信息化监管。 完善跨省调运畜禽检疫信息、检疫证

明加注件网上运转机制,通过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推送至目的

地省份。 提升指定通道信息化管理水平,尽快实现“检疫信息在

网、途中检查用网、检查结果上网”。 建立畜禽落地网上报告机制,

方便生产经营主体按规定向启运地、目的地报告落地情况。 强化

落地异常情况预警功能,及时发现运输目的地、到达时间与动物检

疫申报信息不符等情况。

(四)完善基础信息。 加强动物检疫监督基础信息管理,通过

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“官方兽医”模块,及时新增、注销、更新完

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、动物检疫申报点、官方兽医等信息。 结合畜

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统一赋码工作,调动多方力量,在养殖档案填

写、强制免疫、动物检疫、畜禽屠宰管理等环节,完善养殖场(户)

和屠宰场所基础信息,发挥好动物检疫申报受理环节的查漏补缺

作用。

(五)规范数据管理。 按照部省两级系统对接技术规范要求,

完善省级信息系统,实现动物检疫监督数据实时传输、全国互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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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存储。 加强数据传输时效管理,实现跨省调运畜禽检疫、指定

通道检查、落地报告等信息实时上传,对于漏传、错传、延时上传等

问题,及时查明原因,防范、查处违法违规情况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 各地要抽调业务骨干成立工作专班,制

定专项工作方案,细化任务分工,明确工作时间表、路线图,有力有

序推进无纸化出证工作,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完成。 我部将建立情

况会商和数据分析研判机制,定期调度各地情况,及时通报工作进

展和存在问题,指导各地落实落细有关要求。

(二)强化条件保障。 各地要强化条件保障,抓紧优化完善信

息系统功能,现有信息系统无法满足要求的省份,可以向中国动物

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申请免费使用“牧运通”信息系统或相关模块;

要规范动物检疫申报点建设,更新公示信息,提升服务质量和专业

能力。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做好技术指导,及时修订完

善无纸化出证技术规范。

(三)强化信息安全。 各地要加强动物检疫证明防伪管理,防

范伪造、变造动物检疫证明等行为发生。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

中心和各地要分别做好部、省信息系统建设运营和网络数据安全

保障工作,加强动物检疫监督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,确保信息

系统和数据安全。

(四)完善工作机制。 各地要加快无纸化出证推广应用,强化

基层官方兽医信息化操作培训,明确专人负责数据核查。 要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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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网站、政务服务平台、新媒体等媒介,加强无纸化出证工作宣

传,营造良好氛围。 要加强部门间衔接配合,协调大数据管理机

构,规范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印章的管理和使用;协调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,推进动物产品相关信息共享。

为方便工作开展,请各省份确定 1 名省级联系人,并于 9 月 1

日前将联系人姓名、电话、工作单位、职务等基本信息发送至电子

邮箱。 各地在推进无纸化出证工作中发现的问题、取得的经验做

法和有关意见建议,请及时反馈我部畜牧兽医局和中国动物疫病

预防控制中心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:

农 业 农 村 部 畜 牧 兽 医 局　 李汉堡　 010-59191692

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蔺　 东　 010-59194741

张志远　 010-59194751

电子邮箱:cadc2016@ 126. com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2023 年 8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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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 年 8 月 18 日印发


